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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25 年第三季度资本充足率及相关指标披露 

 

大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下称：本行）根据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发布的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金融监督管

理总局令第 4 号）及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以下监管指标： 

 

（一） KM1*：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、% 

  

  

a b c d e 

2025 年 

第三季度 

2025 年 

第二季度 

2025 年 

第一季度 

2024 年 

第四季度 

2024 年 

第三季度 

可用资本（数额） 

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8,067.21 97,560.06 82,031.10 82,830.75 86,065.24 

2 一级资本净额 98,067.21 97,560.06 82,031.10 82,830.75 86,065.24 

3 资本净额 101,362.82 100,808.75 86,001.73 87,103.12 90,039.63 

风险加权资产（数额） 

4 风险加权资产 699,958.41 676,497.03 616,540.51 617,313.32 673,982.09 

资本充足率 

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4.01% 14.42% 13.31% 13.42% 12.77% 

6 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4.01% 14.42% 13.31% 13.42% 12.7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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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资本充足率（%） 14.48% 14.90% 13.95% 14.11% 13.36% 

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

8 储备资本要求（%） 

风险加权资产

的2.5%，由核心

一级资本来满

足。 

风险加权资产

的2.5%，由核心

一级资本来满

足。 

风险加权资产

的2.5%，由核心

一级资本来满

足。 

风险加权资产

的2.5%，由核心

一级资本来满

足。 

风险加权资产

的2.5%，由核心

一级资本来满

足。 

9 逆周期资本要求（%）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

10 

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

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

加资本要求（%） 

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本行不适用 

11 

其他各级资本要求（%）

（8+9+10） 

2.5% 2.5% 2.5% 2.5% 2.5% 

12 

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

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

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

（%） 

6.48% 6.90% 5.95% 6.11% 5.36% 

杠杆率 

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,230,076.32 1,140,110.65 1,076,402.57 1,066,591.63 1,106,939.93 

14 杠杆率（%） 7.97% 8.56% 7.62% 7.77% 7.78% 

14a 杠杆率 a（%） 7.97% 8.56% 7.62% 7.77% 7.78% 

流动性覆盖率 

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122,311.18 118,012.91 109,559.72 107,291.24 135,845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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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现金净流出量 48,020.15 54,067.00 48,890.66 48,354.00 54,157.04 

17 流动性覆盖率（%） 254.71% 218.27% 224.09% 221.89% 250.84% 

净稳定资金比例 

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674,089.66 658,680.14 652,771.47 626,758.00 643,941.09 

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404,141.06 410,721.53 395,902.17 410,851.23 412,400.70 

20 净稳定资金比例（%） 166.80% 160.37% 164.88% 152.55% 156.14% 

流动性比例 

21 流动性比例（%） 99.22% 75.35% 77.54% 85.01% 86.19% 

附：国内最低资本监管要求： 

项目 监管要求 

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不得低于 5% 

一级资本充足率 不得低于 6% 

资本充足率 不得低于 8% 

储备资本 
风险加权资产的 2.5%，由核心一

级资本来满足。 

逆周期资本 不适用 

附加资本 不适用 

*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暂未要求本行计提逆周期资本、附加资本 

 

（二）拨备覆盖率及贷款拨备率 

根据监管要求，本行 2025 年起拨备覆盖率按 130%执行，贷款拨备率按 1.8%

执行，本行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已达到监管要求： 



4 

 

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 

单位： % 
指标名称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5 年 8 月 31 日 2025 年 7 月 31 日 

1. 拨备覆盖率 130.51% 130.82% 130.10% 

2. 贷款拨备率 2.55% 2.48% 2.51% 

 

注： 

（1）本行为境内非上市公司，仅发布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，上述数据指标最

终结果以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； 

（2）上述各指标计算范围为本行境内所有分支机构。 


